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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2月9日

（2021）浙1004民初89号
周丽君、陈卫军：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

89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1年5月6日）。原告起诉要
求被告周丽君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息总额
人民币51211.44元（其中本金39469.84元、截至
2020年11月1日利息11741.60元），及自2020年11
月2日至实际偿还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滞
纳金、其他费用；被告陈卫军对周丽君上述债务负
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一切实现债权的费
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1年5月7日9时20分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39号
徐利君：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439号原

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1年5月6日）。原告起诉要求你
支付丰收信用卡欠款余额 15098.79 元，本金
9783.84元、利息1940.72元、违约金3374.23元（利
息、违约金暂计至2020年10月21日，此后的利息、违
约金按章程及合约规定的方法计至实际还款日止）；
要求你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1年5月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40号

池荷芳：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440号原

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1年5月6日）。原告起诉要求你
支付丰收信用卡欠款余额 32231.84 元，本金
22957.44元、利息4520.43元、违约金4753.97元（利
息、违约金暂计至2020年8月12日，此后的利息、违
约金按章程及合约规定的方法计至实际还款日止）；
要求你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1年5月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68号

林步章：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568号
原告田峪宁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1
年5月6日）。原告起诉要求你即时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 24077 元并支付前期利息 1233 元（计算至
2020年11月30日）、后期利息（按年利率15%自
2020年12月1日起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1年5月7日9
时4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661号

谢作兴：本院受理原告陈正辉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下
午十四时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2月4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
中，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8893
号一案公告中被送达人“张智”应为“张智、浙江华昌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本报2021年2月5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杭
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8民初560号一案
公告中开庭时间定于“2021年3月17日上午9:00”应
更正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00”，特此更正。

浙江寰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财务专用
章一枚、合同专用章一枚、发票专用章一枚、法人章(法定
代表人胡赫庭)一枚、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局2015年11月20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4013278377504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声明作
废。

浙江寰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2月9日

公告

浙江隐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
字第1809号申请人易丹丽与被申请人浙江隐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已于
2020年11月2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
（2019）杭仲裁字第1809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

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委
领取裁决书（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8楼，
电话0571－88382507），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仲 裁 公 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
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2月7
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1260.19万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1260.19万元，利息为人民币0万元（破产清算日2014年10
月16日），贷款方式为保证。截至基准日2021年2月7日，
该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

债权资产：该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由浙江绍兴银桥
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市恒盛新材料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杜
利法、李萍儿提供保证担保。

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陆长城公司网站 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信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

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联系人：石佳华、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836022、0571-87067795
邮件地址：shijiahua@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2月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温州瑞尔泰电器仪表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
年01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950.68万元,本金为500.00万
元。债务人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属行业：仪器仪
表制造业，该债权由保证人：李显昆,浙江澳达标准件有限
公司,温州市宏联汽车配件有限公提供担保，抵押物为：青
田泰尔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所有坐落于丽水市青田县船寮
镇上叶田三号工业区的工业用地提供抵押担保，土地使用
权面积为6600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500万元。该债权的
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86,0571-85774782
电 子 邮 件 ：caiwenbin@cinda.com,hanweihua@cinda.

com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2月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温州瑞尔泰电器仪表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消费警示 法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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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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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屠冰心

进理发店做新发型，看到价格表上写着“洗发：15元，剪发

45元，扎发盘发：加10-25元”，台州黄岩区的林女士于是叫理

发师编辫子，结账时被告知辫子按根收费，26根共130元。林

女士认为，该店存在春节前乱收费行为，于是向区消保委投诉。

林女士理发的这家店在她家住处附近，叫黄岩名仕理发店，

结账时林女士很诧异，认为价格表上没有标编辫子收费项目，那

么编辫子应该属于扎发盘发范围，店家最多收25元。

面对消保委工作人员，理发店老板表示，价格表里的“扎发

盘发”不包括编辫子。“因为编辫子项目平时做的人也少，就没有

特地在价格表上把这个项目标注出来。”

至于编发每根5元的算法，理发店老板称，是因为临近春

节，人力成本提高，理发服务行业涨价是普遍现象。

区消保委认为，商家在提供服务时，没有明码标价，其行为

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最终经调解，理发店收取林女士50元费

用，并补充了价格表内容。

消费提醒：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销

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

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

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

春节涨价虽有客观性，但商家也不可肆意妄为，应提前公示

价格，让消费者自行选择，避免纠纷。此外，消费者在春节期间

也要警惕消费陷阱，应该多留意价格，可提前询价，了解商品或

服务内容后再做决定。

客户“跳单”完成过户
法院这么判

通讯员 游情天

房子看好后，跳过中介完成过户，

这让后者十分恼怒，将客户告上法庭。

近日，平湖市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2017年3月31日，某经纪公司与

某色浆公司签订一份中介服务协议书，

约定由经纪公司为色浆公司居间介绍

房屋，若成功购入，色浆公司需向经纪

公司支付买卖成交总价的1%作为佣

金，若色浆公司（或相关联亲属等有关

联的第三人）不经经纪公司与业主私下

联络签约，色浆公司仍需支付相应佣

金，并按佣金标准支付违约金。

协议签订后，经纪公司工作人员带

领色浆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某某前往看

房。然而色浆公司看中房产后，却私下

与他人成立某科技公司（该公司代表人

为严某某），以科技公司的名义与业主

签订了价款为150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

同，并办理了过户手续完成交易。

经纪公司得知此事后，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色浆公司支付报酬。法院审

理认为，色浆公司存在逃避支付佣金的

恶意，违反诚信，构成违约，判决给付报

酬（佣金）15万元等。

法官说法：
本案中，中介服务协议书已约定色

浆公司不得与业主私下联络签约。该

条属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常有的禁

止“跳单”（又称“跳中介”）条款，其本意

是为防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

源信息，跳过中介公司购买房屋，从而

使中介公司无法得到应得佣金。

色浆公司接受中介服务、利用中介

信息、绕开中介公司直接订立合同，其

行为符合“跳单”违约的构成要件，色浆

公司应当向经纪公司支付佣金。

根据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

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委托人在接受中

介人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

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

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编了26根辫子，理发店要按根收费？

春节涨价模式下警惕消费陷阱

通讯员 陈谊 马杰

最近，绍兴不少市民都在社交平台上议

论一条横幅。

横幅上写着：“XXX小区有居民因快递

丢件赔付被骗8万余元，敬请防范！”落款是

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灵芝派出所民警。

有网友觉得，这要是被骗的居民看到，

多少会有些尴尬；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反诈

宣传有时候是得“简单粗暴”，而且横幅并没

有点名，只是一种警示，小区其他居民看到，鉴于发生

在自己身边，往往都会引起重视。

越城区公安分局反欺诈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横幅

是灵芝派出所挂的。“这类横幅主要是醒目，在反诈

宣传中比较直观且通俗易懂。很多市民平时觉得诈

骗离自己很远，但当它就发生在自己的小区时，就容

易激发市民自发去了解这种诈骗手法，从而达到预

防效果。”而这种警情通报式横幅在绍兴已不是第一

次出现了。

而且，这些横幅还有一个“小心机”：落款都有民警

的名字。这是为了提高警民双向熟悉率，让大家更加

熟悉自己的社区民警。

越城区公安分局反欺诈中心提醒，春节是各类诈

骗的高发期，市民一定要提高自身反诈意识，遇到可疑

情况或遭遇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者全国反诈专线

96110进行报警、咨询。

绍兴小区里的防诈横幅，有民警的“小心机”


